呈贡17（南段）、28（东段）、
31（东段）、彩云路东二分路（南段）市政道路
建设项目2018年度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
四条道路位于涌鑫哈佛中心项目地块内，呈贡17（南段）市政道路从韶光街至聚贤街，长366.49米，宽20米，总投资1911.55万元；呈贡28（东段）市政道路从彩云路至谊康南路，长426.79米，宽20米，总投资2440.13万元；呈贡31（东段）市政道路从彩云路至谊康南路，长426.79米，宽20米，总投资2265.71万元；彩云路东二分路（南段）从韶光街至聚贤街，长375.5米，宽30米，总投资2515.13万元。四条道路总投资9132.52万元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1.项目绩效总目标：四条道路的建成对改善周边交通环境和呈贡新区“核心片区”的建设和发展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。项目建设将完善市政路网，满足道路沿线的行人通行和休闲的需求，提高区域交通网络的通达性和便捷性；促进固定资产投资，增加社会就业，促进呈贡新区发展。
2.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：目前四条道路已完成前期工作，项目选址、可研、压覆矿产和地质灾害评估、水土保持、环评等编制工作并已取得相关部门批复；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已经通过昆明市规划局呈贡分局审查，并取得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，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；项目初步设计已经通过新区管委会审批并取得相应批复；已完成招标代理、勘察设计、工程监理、造价咨询招标工作，并已签订合同；设计单位已完成各专项设计、施工图设计，取得了施工图审查合格证；工程量清单及拦标价已编制完成并备案；完成施工招标并签订合同，于2018年11月15日进场施工。
二、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
结合项目实际进展，当年支出约583.29万元，项目如实申报绩效。
三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。
严格控制投资，确保资金合理使用和资金使用安全；强化资金支付管理、项目成本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；加强项目管理，确保项目建设取得更好经济、政治、社会效益。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方法。
绩效评价原则：同一尺度、同一标准下，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。
    评价工作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两个步骤：定量评价以评价客体提供的相关资料为基础，经过认真审查和核对，测出定量评价结果。
（3）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。
1.前期准备：根据区财政局《关于开展关于填报呈贡区2018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计划表的通知》（呈财〔2019〕18号）文件要求于2月25日前进行上一年度项目支出情况梳理，填写项目评价计划表，所有项目均列入自评计划。我局结合项目特点，遵循“客观、公正、科学、规范”的原则，采用“以结果为导向、基于证据”的绩效评价方法，进行评价体系的构建，评价资金使用的效率与效益。评价采用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方法，将项目计划的绩效目标与其实际所产生的效益进行对比，对项目资金的使用绩效作出全面评价。
2.组织实施：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，在2019年3月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绩效评价工作组，负责绩效评价的组织和实施工作。
3.分析评价：3月7日至3月15日，各部门、各项目先结合要求进行摸底准备；3月18日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安排布置本次财政支出自评工作，并提出工作要求，各事业单位、各自评项目于3月25日前上报自评情况；3月26日至3月29日由局评价工作小组进行核实、分析，对绩效完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、打分、形成评价结论。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
（一）项目资金情况分析
1.资金到位情况分析：四条道路资金为财政支出，2015年预算安排300万元，2016年安排资金500万元，2017年11月上缴财政存量资金531.56万元，2017年底实际到位资金268.44万元。2018年预算安排资金583.29万元，当年已支付完毕，截止2018年底累计到位资金851.73万元。 
2.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：当年支出资金583.29万元，累计支出851.73万元，主要为咨询、设计、招标准备等前期费用及工程预付款。年末无结余资金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我单位负责的各基建项目均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，严格执行招投标规定，各项合同签署符合要求，项目资金申报、使用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项目资金申报：项目所需资金依据可研批复、合同金额、以前年度资金结转情况，结合项目进展情况年末由各项目组提出所需资金预算，经集体研究后上报财政部门。次年依据批复的资金预算，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安排列支项目资金。
项目资金使用管理：我局项目资金按项目进行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。为完整、准确反映项目资金情况，我局开立了基建专户，统一核算基建项目资金，各项目共用银行账户，所有基建项目的资金纳入基建账户核算（项目小、收支单一、当年基本完成收支的项目直接通过零余额账户支付，未并入），针对建设项目特点，基建项目按基本建设程序单独建账核算，按项目分别设出纳账和会计账，银行日记账、现金日记账各项目共用账本，并定期将各基建项目收支结余情况并入单位行政大账。核算中，严格执行国家《会计法》和《基本建设财务会计制度》等相关法律，做到报账程序规范，报账手续完备，会计核算合规。项目实行负责人制，资金支付时按：经办人（项目负责人）提出意见→财务部门意见→分管领导审核→单位领导签批。涉及工程款支付附监理意见。如聘有造价咨询服务部门由其先行审核。涉及重大资金支付时，先按“三重一大”程序进行研究，同意后方可支付。
资金支付严格执行合同条款，前期工程款支付严格执行监理审批制，后期按审定竣工决算价结合到位资金进行支付，项目资金拔付及时，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资金现象，确保专款专用。各项目均纳入审计，投资大的项目为过程中跟踪审计、小的项目竣工后报决算审计。
（二）项目实施情况分析：
1.项目组织情况分析
呈贡区住建局按照呈贡区人民政府的要求，积极开展项目建设前期工作，筹集建设资金，积极与规划部门、土地部门、涌鑫地产公司研究确定项目规划设计方案，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，编制项目前期进度计划，协调解决前期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。
四条道路目前前期工作已基本完成，各项工作严格执行国家及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，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理；项目的可研报告、规划方案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等技术方案都逐个组织专家评审，并严格按专家意见修改完善。目前已完成施工图设计及审查，完成工程量清单及拦标价备案。
2.项目管理情况分析
呈贡区成立领导小组，确定项目负责人，统一组织协调呈贡17（南段）、28（东段）、31（东段）、彩云路东二分路（南段）建设；负责组织协调项目各项工作，负责起草工作计划、总结、会议纪要等文书和档案管理；组织完善各类审批事项及手续，随时跟进项目设计进度，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。
（三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
1.项目经济性分析：通过项目招投标选择了设计和监理单位，并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造价咨询服务单位进行成本核算，控制项目成本，节约资金。
2.项目的效率性分析：项目于2018年11月15日进场施工，目前按提供的施工作业面分阶段组织实施。
3.项目的效益性分析：项目预期目标完成情况良好，项目建成将为涌鑫哈佛中心提供更加便捷的通行条件，满足道路沿线的行人通行和休闲的需求，提高区域交通网络的通达性和便捷性，项目建设将促进呈贡新区固定资产投资，促进经济发展；四条道路作为呈贡低碳示范核心区低碳路网的首个项目，项目建设将为核心区后续低碳路网建设提供很好的示范和指导作用。
五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经按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”进行综合评价，本项目综合得分95分，评价等次为“优”。各项评分结果见“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”。
六、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：以后年度预算安排、评价结果公开等
七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和建议。
由于四条道路均位于涌鑫哈佛中心地下室之上，涌鑫哈佛中心项目推进缓慢，项目将根据云南涌鑫地产公司提交施工作业面情况分阶段实施。
八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。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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